
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屏東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1年1月1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
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區域、原住民選舉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
如下：

壹、區域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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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

世

斌

51
年
5
月
5
日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屏師附小，中正國中，屏東高中，

輔仁大學法律系，國立中山大學社

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碩士。

立法委員邱連輝國會助理，縣長蘇嘉全秘書，民主

進步黨屏東縣黨部第5 、10、11屆主任委員，屏東

縣第15、16、17屆縣議員。

一、悍衛台灣主權，堅持國家主體性。

二、國家資源分配符合社會正義。

三、推動「屏東三高」運動：高雄捷運延伸至屏東市、高鐵銜接恆春半島交通系統、第二高速公路延伸至枋寮。

四、落實農產品保證收購九五機制，健全農產品產銷通路。

五、發展在地經濟，增加就業機會。

六、提高教師編制，解決教師超額問題。

七、文化預算提升至國家總預算4％。

八、發展綠能產業，建立非核家園。

九、萬年溪兩側建築物外觀拉皮，創造藝文新廊帶。

十、專業立委，清廉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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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進

士

37
年
9
月
3
日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碩士、世界新聞專科學

校、省立屏東高中

第7屆立法委員、屏東市第13、14屆市長、國民

黨屏東市黨部主委、救國團屏東縣主委、屏東縣

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屏東扶輪社社長、屏東家

扶中心、屏東縣登山會、屏東義消中隊等單位顧

問。

一、爭取觀光產業發展：屏東市有一城、二溪、八景等觀光資源，萬丹紅豆節已有規模，麟洛有客家文化，未來將持續爭取觀光資源到屏東，把三鄉市的景

點、節慶、文化做整體規劃，發展有特色的觀光。二、持續深耕，協助農村再生：農村再生是基於社區自主的精神，運用整合性規劃概念，建構社區自治的理

想目標願景。未來持續協助各社區展開農村再生行動，為社區爭取更多的資源、更好的發展。三、持續力爭台27線設匝道：國道3號屏北段有九如、長治交流

道，惟獨屏東市通往鹽埔、高樹台27線未設匝道口，經王進士力爭，本案已進入可行性評估階段，未來將持續爭取。四、爭取興建國三沿河濱88之南北向快速

道路：國道三號從九如進屏東，然後延平原中線直抵林邊，使沿河、沿山都無法享有國道便利，首善之區的屏東市更有被邊緣化的危機。王進士將爭取新建國

三沿高屏溪接88道之南北向快速道路，讓沿線農產品、各產業園貨物以最快速度運往高雄海空雙港，也讓屏東市就近上國道。五、爭取興建三地門、屏東市接

中山高之東西向快速道路：屏東興建88快速道以外之屏東快速道路，由中山高經屏東市到三地門，讓屏東市民快速來回高雄屏東，為原住民鄉帶來都市休閒觀

光人口。六、爭取台鐵屏東線捷運化：屏東到潮州之台鐵捷運高架化工程動工後，繼續爭取台鐵做到『班次密集、車站密集、到站準時、車廂舒適』等要求，

讓屏東人也能享有和高捷、北捷一樣的交通運輸品質。

貳、原住民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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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地

原

住

民

1

曾

智

勇

51
年
2
月
28
日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1.屏東縣立仁愛國小

2.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3.國立屏東中學

4.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

1.2005年國民大會代表

2.屏東縣牡丹鄉村幹事

3.高雄縣茂林鄉民代表會秘書

4.屏東縣政府課員

5.屏東縣三地門鄉代理鄉長

6.現任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處長

1.還我土地，共創自治：爭取原住民族自治及恢復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要求政府「還我土地」，落實自治條例，讓原住民做真正的台灣主人。

2.林地禁伐，補償提高：爭取全國原住民保留地林地，全部列入禁伐，並且提高獎勵金的補償，以維護森林資源，有效降低山坡地的傷害。

3.敬老津貼，原民加碼：提高原住民老人年金，讓原鄉的老人家的生活能夠受到更妥善地照顧，也讓在外地工作的青年能夠減輕持家的經濟壓力。

4.長期照護機構，設置原鄉：擬定原住民地區老人長期照護服務政策，推動長期照護機構設置部落，就近親人探望與照護，並提升在地社工與照顧服務員培訓

與就業機制，落實在地就業。

5.成立工會，保障原鄉勞工權益：協助原住民成立工會相關團體，爭取工作權益，避免雇主剝削，並爭取原住民勞工權益基金，辦理勞工訴訟補助事宜。

6.維護原住民電視台公共性及獨立性：原住民族電視台是掌握自主解釋權、發聲權及新聞主體性的重要工具，應建立專業公開的合議審查制度，拒絕政黨黑

手，並作為政黨宣傳和美化的工具，影響原住民電視台獨立運作。

2

高
金
素
梅

54
年
9
月
21
日

女
臺
中
市

無
黨
團
結
聯
盟

青年高中

2011年取得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學士學

位。財團法人癌症關懷基金會董事長；財團法人

肝炎防治基金會終身義工；原住民親善大使；消

防大使；第五、六、七屆立法委員；台灣原住民

防災救難協會榮譽總隊長。

一、堅持無黨籍問政，堅守原住民立場。
原住民是人口少數的弱勢族群，原住民的權益經常被政黨忽視而犧牲。「有錢有土地的自治法草案」就是因為朝野兩大政黨的反對，導致兩大政黨的原住民立
委不敢簽署而被擱置。堅持無黨籍問政，拒絕政黨包袱，這是高金素梅參政的第一原則。
二、堅持團隊問政，落實基層服務。
山地原住民幅員遼闊，完整的助理團隊才能落實部落基層服務。高金素梅從政十年，助理團隊始終維持在15-18人，落實基層服務是原住民立委的責任，也是
高金素梅的堅持。
三、爭取遷村戶配發農地
原住民災戶遷入永久屋，居住問題解決了，但生計問題沒有解決。政府至今拒絕配發農地給永久屋的遷村戶，導致遷村部落沒有經濟活動，這是高金素梅要解
決的重大問題。
四、擴大辦理「希望工程在台灣」專案，扶持民族文化教育。
2010年起，高金素梅募集兩岸民間企業資源成立「希望工程在台灣」專案，投入扶持原住民文化團隊與部落母語教育，至今已扶持26個文化團隊與50餘個部落
兒童母語班；並已捐贈4輛中型巴士解決偏鄉學童就學交通問題。未來，高金素梅將擴大辦理「希望工程在台灣」專案，扶持民族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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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文

生

39
年
2
月
26
日

男

台
灣
省
新
竹
縣

無
私立中國市政專科學校營建技術科

畢業。

新竹縣尖石鄉民代表會第13屆代表。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建設課、民政課課員、地政技士

、村幹事。

和睦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工地監工。

營造公司工地主任、建設公司及工程顧問公司負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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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文

吉

46
年
10
月
18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1台灣大學外文系。

2美國奧勒岡大學新聞碩士。

3英國羅芙堡大學社會學系媒體研究

組博士。

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秘書，內政部民政司專員，花

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及東吳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文藻外語專科學校及朝陽科技

大學助理教授，公共電視董事，台北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支持馬總統持續推動開放、前瞻、穩健及務實之大陸政策，全面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族和諧、族群共榮之新境界。2推動攸關原住民族命運之「原住民

族自治法」及「反族群歧視法」之立法，並進行「地方制度法」之修法工作，使原住民族充分享有民族自治、自決之權利。3完成「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子

法之立法工作，使原住民族享有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漁獵、土地、醫療及社會福利等基本權益，並積極推動設立「原住民法庭」以保障原住民人權。4

督促馬總統「原住民族基礎建設方案」之政策，監督政府加速完成原住民族地區交通主要道路、農路、橋樑、堤防、護岸、河川、野溪，部落環境及安全堪虞

地區等治理安全家園之重要任務。5督促政府落實執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等相關重建工作，使台灣中、南部原住民同胞均可安身立命。6因應全

球氣候變遷及配合「節能減碳」之世界潮流，要求政府大幅提高原住民地區之限伐補償及造林獎勵金額，以兼顧國土保育及保障族人生計。7積極解決都會區

內之山地原住民就學、就業、住宅、語言、文化傳承與社會福利等問題，以提升原住民生活品質並強化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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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年
8
月
8
日

男

台
灣
省
南
投
縣

親
民
黨

一、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

二、衛道中學

三、眉溪國小

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2005-2007

年）

二、第二、三、四、五屆立法委員、南投縣議員

（1986-1989）

三、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理事長

四、亞洲儲蓄互助社聯盟第一副會長

五、眉溪綠生農場創辦人

六、輔仁大學神學系畢業

七、以色列國際農經院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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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
6
月
4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一、草埔國小畢業

二、枋寮初中畢業

三、省立屏東師專畢業

一、國立屏東師院肄業

二、國立中興大學行政研究所

三、學校教師主任17年
四、獅子鄉十一、十二屆鄉長

五、屏東縣第十四、十五、十六屆縣議員

六、第七屆立法委員

七、中華海峽兩岸原住民族暨少數民族交流協會理
事長

八、曾獲全國原住民首屆十大傑出青年

九、曾獲全國特殊優良教師

十、曾獲全國特優鄉長兩次。

一、原住民自治法通過後，本法絕非原鄉所需求的完整法案。但要力促中央單位促成完成試辦階段，不可推、拖、拉，早日發現問題提出修正並縮短全面實施

各族群自治的期程。二、原住民鄉親最期盼政府能正視「還我土地的問題」，相關法案「土海法」請政府先調查原有原住民土地在光復後收為國有，目前未使

用之公有土地應立即歸還。三、原住民保留地造林工作，多年不當的政策應重新檢討，還給原住民公道，解決原住民林農該有權益，訂定原住民造林補償條

例，實施全面禁伐全面回饋的根本政策。四、維護原住民教育文化權，追求原住民教育文化卓越發展；擴大辦理第三學期制原住民族教育，統整原住民文化課

程。五、建置原鄉部落長照服務中心，部落托育的兒童照顧政策。六、提昇原住民健康照護的可近性及平等性，減少健康醫療權利及知能不平等。七、以旗艦

型民族「產業」創造「就業」與「創業」之三「業」合一為核心價值。落實在地經濟與在地留才，達成原住民族都會與原鄉雙贏之產業經濟。八、以「新部落

主義」概念納入都會原住民，保障都會原住民政治自治與自理、財務自主之法律保障、支持都會原住民族共通性的需求，予以落實與解決。九、推動國土計劃

法納入原住民族土地治理區專章，賦權原住民傳統領域與自然資源治理權利。十、建請政府在原鄉設立一鄉一消防分隊及部落路口設監視器維護原鄉全面性之

安全。十一、延續八八風災重建工程，督促政府早日完工，建立安全居住環境及平安回家的道路。十二、建請中央對原鄉保留地增劃編工作之落實於民國105年
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

（接續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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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爭取設置各鄉村各部落地圖模型與文化語言傳承故事保存教育館，配合傳統

領域及自治區成立編列預算執行。

2.廣設部落避難所、老人安養、兒童托育、體育場、音樂廳、美術館、藝術雕

刻展示館，配合觀光事業綠化美化公園化。

3.規劃農林漁牧產業專業團隊經營管理提高品質增加收入。

4.整體規劃部落建設藍圖污水下水道及飲用水分別處理。

5.都市郊區及山地部落興建出租住宅減輕生活負擔。

6.改善道路路面及坡坎強化固化配合坡度標準以利民行。

7.成立部落社福基金，以解民困，助農、助學、助醫、助業即時救助。

8.建立部落植物工廠高密度養殖，有機蔬 提升技術與品質。

9.都會區設農產品展售場及宅配系統提供都市原住民工作。

10.使用氫能、磁能、太陽能、風力發電代替電力、瓦斯、石油、重環保。

11.河川下游至中游建地下水池儲水接往水庫及自來水廠。

12.成立原住民救災大隊、輕航空隊、飛行船救難隊及訓練學校。

13.成立原住民體育、歌舞、文化技藝團隊與南島語系國家交流。

14.重建原住民足球團隊，訓練自國小至成人之足球學校以平衡棒球運動以外

成立新目標新選擇，多一項出路。

15.連接快速道路至各山地鄉公所所在地內，解除交通堵塞。

16.重視山地造林提高補助款。與平地造林相同並鼓勵種植高價植樹種以防國

寶樹滅種，還原回歸原故鄉。

17.成立原住民工業區，讓原住民設廠、有機肥料廠及飼料廠等。

18.以公告地價收購平地人在原住民保留地購買之土地並重新造林好好土地利

用。收回土地流失建立後代子孫生存機會與依靠。建立信心。追求有原住

民總統的一天。像美國一樣。

壹、推動成立「原住民歷史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一、落實修復式正義，要求執政黨政府道歉！
二、肯認台灣原住民族先於國家存在的自然主權

。
三、肯認台灣原住民族的主人地位，法制化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權與自然資源權利。
四、制定「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貳、修正「公民投票法」
一、關於原住民族法律之創制複決，如「原住民

族自治法」的通過。
二、原住民族之重大政策議題：通過事項涉及原

住民族權益者，應經原住民族全體選舉人總
人數過半數贊成或反對，始為通過。

參、推動建制完善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制
一、修訂「原住民族教育法」，制訂「原住民族

學校法」與「原住民族師資培育法」，建立
完善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制。

二、要求教育部建置原住民教育司，專責原住民
族之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檢討族語老師的
任用及酬勞，及具體明定原住民學校任用
（幼）老師、主任及（園）校長的規定及
就學優惠政策。軍警、醫護、社工人員及
（幼）教師之養成及優先原鄉任用法制化。

肆、推動建置完善的完整自治權
一、推動改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為「原住

民自治部」。
二、制定「原住民族自治法」及修訂「地方制度

法」，將五都原鄉恢復公法人及保障鄉長、
代表參政權。省轄市議員、縣議員、縣轄市
鄉鎮民代表訂定人口一定比例應設置山、平

原住民之民意代表。
三、推動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應有原住

民族代表。
伍、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配套法律。
一、修訂「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
二、建立原住民族人權報告制度。
三、制定「原住民族健康法」。
四、制定「原住民族產業經濟法」。
五、制定原住民族金融法，擴大與原住民儲蓄互

助社的連結。
六、制定「原住民族電視法」，保障媒體之主體

性與獨立性。
七、制定「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條例」。


